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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 perisson echõsin: {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義詞IP

楊俊傑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生命豐盛」或「豐盛的生命J 語出《約翰福音》

十章 10b 節，是一頗有趣味的基督教用語。年邁的蒂利希

(Paul Til1ich) 凝思生與死的意味，圍繞它作了一篇佈道

文。 2學界撰文結集 3 禮贊《約翰福音》學者雷蒙德﹒布朗

(Raymond Brown) 的貢獻，也以它為題。 3然而，這稟卻

要論證指出，不論「豐盛的生命J '還是「生命豐盛」

其實都是錯譯，誤讀了希臘語的原文。《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並非「我來，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而應該是「我來，是要叫羊有生命，要叫羊還有」

《新約》經文被誤讀，案例並不少見。譬如《馬可福

音》一章 41 節，耶穌「生氣J (6帥的8ELS')就一直被誤讀

為耶穌「感到憐憫 J (σ叫αvxv(8ELS' ) 0 4但這里所談的《約

1 本文是二。一四年一月至三月，訪問香港道風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

2. Paul Tillich,“That They May Have Life", Christiani砂 and Crisis: A Christian Journal of 

Opinion, 24.15 (1964), pp. 172-174, and Unio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20 .1 (1964), pp 

3名。該期《基督教與危機} (Christianity and Cr討is) 學刊出版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

一日，而《協和神學院季度評論} (Un的n Seminary Quarterly Review) 出版於一九六四

年十一月。本文所引，也自《基督教與危機》版本。

3. John R. Donah肘， Life in Abundance: Studies of John 世 Gospel in Tribute to Raymond E. 

Brown (Collegeville，孔。，: Liturgic祉， 2005).

4 參看巴特葉爾曼著，黃恩鄰譚， {錯引耶穌 〈聖經〉傳抄、更改的內幕} (北京

三聯書店， 2013) ，頁 125【 14日，巴特葉爾曼著，黃恩鄰譯， {製造耶穌史上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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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誤讀問題，與《馬可福音》一章 41

節的誤讀問題不同，不是由於抄經方面的問題引起的。抄

經方面的問題， <: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並非沒有。有一

個抄本，把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κ位前ρLσσÒV ËXWCYLV (新標

點和合本作「並且得的更豐盛J )刪掉了。 5至於被刪的原

因，則很有可能就像布爾特曼 (Rudolf Bultmann) 所推測

的那樣，是由於抄本的作者覺得這一部分是累贅，不過是

在重複前半旬的內容(也就是新標點和合本稟所說的「要

叫羊得生命J) 0 6然而，這里探討《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就是以流傳較廣的通行版本為基礎，並不涉及抄本異

文。這里所要指出的是，在各種重要的中譯、英譯里，十

章 10b 節的原文(希臘文)語句未能被準確地訓讀。

既然是辨識《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希臘文法，這

里遵循的研究思路便有別於詮釋學的路徑。在「得生命」

之後，還要添上一句「並且得的更豐盛J '對蒂利希而盲

這意昧著「更豐盛」一詞有值得強調，從而也值得詮釋的

特別意味。他的詮釋路線是， I得生命」所說的「生命」

與「得的更豐盛」所說的那種被更豐盛地得到的「生命」

在內涵上有差別。「得生命」所說的「生命J 是一種求生、

求強的意志，以保全自己的生命、增強自己的生命(同時

也意昧著享受自己已變強的生命所帶來的快樂)為旨

趣一一或者借用蒂利希的話來說，這是生命在對自身說

陽銷書的傳抄、更動與錯用} (台北 大家出版， 2010) ，頁 168仆"。有些學者編輯

〈新約》希臘文本 3 已直接用opγ[cr8ElS代替σπ入avxv[cr8ElS 0參看 W. Hall Harris III etc.( e吐)，

English-Greek Reverse Interlinear New Testament (With S甘ongs Greek-English Glossary) 

(Bellingham,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p. 177; Michael W. Hohnes (ed.), The 

Greek New Tes翩翩t (SBL Edition;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nre; Bel1ingh帥，

WA: Logos Bible Software 2010), p. 69 

5. Nes t1e-Aland, Greek-English New Testament (6th ed.; Stu廿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92), p. 282 

6. Rudolf Bultmann, The Gospel of John: A Commentary 你ans. G. R. Be臼ley-MuIT旬，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1), p.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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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J 。至於「得的更豐盛」所說的那種被更豐盛地得到

的「生命J '則把死亡接納到生命里。承認死亡確實是對

生命說「否」、承認死亡就是對生命的否定(也就是說，

死亡的到來，意昧著生命確實終結了) ，但在終將被死亡

否定的生命里，仍能燃起生命的激情，仍有充足的意願讓

生命繼續對生命自身說「是J '仍可對生命的「就在這里、

就在現在J (或日「此時此地J '亦即 here and now) 予以

肯定。蒂利希認為，這種融「否 J 與「是」於一體的生命，

是死亡被接納到生命里的生命，便是被更豐盛地得到的「生

命J 0 7蒂利希的這番詮釋，關聯著其所特有的神學思路，

自有其深刻，富含智慧之處。 8只是他的詮釋，仍然以通行

的讀法一一吋l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abundantly (或

可譯作「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豐盛J '與新標點和

合本所說的「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大抵相

同)為基礎。

本文將由四個部分組成。對現有的中譯、英譯進行分

析，指出在翻譯方面所存在的問題，這是第一部分。翻譯

方面的問題，學界並非沒有注意到，但學界現有的解決方

案都存在重要缺陷，這是第二部分。從語文學者手，重新

首iI讀《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徹底解決之前在翻譯方面

存在的問題，這是第三部分。既然把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

訓讀為「要叫羊還有J '就必然要涉及「還有甚麼」的問

題。第四部分指出，所將「還有」白色，決非「生命J '而

是十章 11 節所談的「為羊捨侖的好牧人J

7. 特別是 Tillich，“That They May Have Life", p. 174 
8. 很顯然，在蒂利希看來，十章lOb 節既說的「生命J (zoe) 首先是存在者層次的生命。

然而一般都認為， {約翰福音》里的 zoe 並非如此，而是指通過信仰加入到上帝團契里

的那種生命。詳看參看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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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得的更豐盛J ? 

《約翰(若望)福音》十章 10b 節一一「我來了，是

要叫羊得生命，並且梧的更豐盛J (新標點和合本) , r我

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生命J (思

高本) 0 9兩個版本之間有一個並不重要的差別，那就是新

標點和合本譯作「羊」的，思高本改作「他們」。在最近

出版的兩個譯本裹，馮象譯之為「我來，卻是要讓人保住

生命J ， 10謝文郁譯作「我來是為了他們擁有生命J ， 11都

與思高本相近。

十章 10b 節的前半旬，希臘原文是的心有入。OV'(VαCω如

在χωσLV 。這襄所涉及的，是Cω訂V ËXωσLV一一以第三人稱複

數為主語，相當於英語里的 they 。但結合上下文可知，這

個第三人稱禮數只能是「羊」一一更準確地說， r群羊j

或「它們 J '不宜、也不必意譯為「人J 或「他們j 、甚

至「她們J

在新標點和合本與思高本之間，還有另外一個差別，

雖然不太明顯，卻並非不重要。十章 10b 節的後半旬，新

標點和合本作「梧的更豐盛J 的，思、高本作「獲得更豐富

的生命」。所謂「獲得更豐富的生命」一一很顯然， r更

豐富J 是彤容詞，作定語修飾「生命」。十章 10b 節的後

半旬的希臘原文，是KαLπEρLCJaÒV ËXωσLV 。按照思高本的思

路，這意昧著十章lOb 節前半句裹的名詞Cω紗，也是後半

句裹的動詞句ωσLV的賓語。至於τEPLσσÒV是形容詞，則是

Cω恥的定語。但是，這違背了最基本的希臘文法。前PLσσÒV

如果是形容詞，就其語法形式而言只能是中性或陽性影

9 呂振中版本 1我來呃，乃是要使羊得生命，並旦得的更充盈滿溢J '與新標點和合本

相近。

10. 馮象譯注， <:新約}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0) ，頁 229 。

1 1.謝文郁， <:道路與真理解讀〈約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碼">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

社 '2012) ，頁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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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陰性名詞「生命」所需要的修飾性形容詞，一定是

陰性彤式的。

至於新標點和合本的「得的更豐盛J '當然是指得生

命「得的更豐盛」。這一翻譯略顯含糊，有兩種可能的解

釋，即(一) I更豐盛」作狀語一一「更單盛地得生命」

(二) I更豐盛」作補語 「得生命得的更豐盛」

關於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某網站將四十五種英譯《聖

經》版本同時列出，其中有三十三種譯本在把πEpWCJÒV理解

為「豐盛」或「更豐盛」的同時，還把τEPLσσÒV看成狀語一一

或作 abundantly (十六種: ASV ' DARBY , ESV ' ESVUL ' 

LEB , MOUNCE'NASB , NET'NRSV'NRSVA'NRSVACE , 

NRSVCE , RSV' RSVCE , WEB , YLT) ，或作 more abundantly 

(六種: KJ21 ' DRA ' KJV ' AKN ' NKN , OJB) ，或者

是 more pleneounsly (一種 :WYC) 。不妨以 KJV (King James 

Version) 為這一類讀法的代表，它把十章 10b 節的後半句譯

作 and that they might have it more abundantly 。

與此同時，在該網頁上另有十四種英譯《聖經》版本把

TTEPLσσÒV看成補語。不過，譯法多種多樣，有 in abundance 

(三種 :AMP ， HC凹 ， mB oAMP 還強調說， in abundance 

等於 to the full, until it overflows) ，有 to the fullest (一種:

CEB) ，有 to the full (三種: NIV ' NlVUK 'WE) ，有 in its 

fullest measure (一種: CJB) ，有 in its fullest (一種: CEV) 

有 in all its fullness (四種: EXB ' GNT ' TLB 'NCV) ，有

in the ful1est possible way (一種: NIRV) 。這些版本雖然有

一定的差別，但或也可以其中的 NIV (New Intemational 

Version) 為代表 3 亦即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0 12謝文郁把十

12. 紐曼 (Barclay M. Newman) 編的《希英對照衛明〈新約〉辭典~ ，前plCJaò，詞條就把

《約翰福音》十章 10 節里的理解為 10 Ihe full 0 參看 Barclay M. Newm悶， A Concise 

Greek-English Dictionary ofthe New Testament (Peabody, MA: Hendrickson, 2006), p. 14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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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lOb 節譯作「我來是為了他們擁有生命，豐豐滿滿J ' í豐

豐滿滿」的讀法也可歸入此類。l3

至於其餘八種英譯《聖經》版本，其中有四種是錯誤的。

錯在把πEPLσσòv看成修飾「生命」的形容詞，分別是 life that 

is full and good ( ERV ) 'and far more life than before 

(PHILLIPS) 'a great fulllife (NLV) '(My purpose is to give 

them) a rich and satis冉ring life (NLT) 。另外四種，則略顯隨

意，分別是 so that they will have eve可thing they need (GW) , 

more and better life than they ever dreamed of (MSG) 'and so 

that they will have eve可thing they need (NOG) 'withjoy and 

abundance (VOICE) 0 14 

可是，按照希臘文法，如果πEPLσσòv作補語，同時還

把「生命」看成賓語，那麼，作補語的詞必須在性、數、

格上與賓語「生命」相稱，就像作定語的詞一樣。顯而易

見，就像剛才談到前PLσσ卻不能被看成「生命」的定語那

樣，這里的前PLσσòv既然不可能是陰性賓格形式的詞，就

也不能被看成補語(值得注意的是，這十四種英譯聖經版

本都是既把πEPLσσ仰者成補語，又把「生命」看成賓語。

但如果把看成補語，卻並不認為「生命」是賓語，則須另

當別論)

故而，新標點和合本的讀法如果是仍然值得探討的，

就不能夠是以「更豐盛」為補語，而應是以「更豐盛」作

13 謝文郁， {道路與真理} ，頁 562 。

14 以上關於四十五種英譯《聖經〉所作概述，詳參網頁 h1m:!!啊啊 bible四tewav.comlverse!enl

John%2010%3AIo (2014 年 11 月 30 日瀏覽)。這些英譯版本，以上僅列縮寫，至於正

式名稱，該網頁亦有詳細列表。各種《約翰福音》注疏，也不外乎是這四種情況。這里

略舉數例一、 New Intemational Connnent呵系列，讀作“have (it) in abun位組ce" 參

看 J. Ramsey Michaels, The Gospel of John , (Grand Rapids, MI: Wm. B. Eerdmans, 2010), p 

584 ;二、 The Anchor Bible 系列 3 讀作“have it 切也e full" ，參看 Ra抑nond E. Brown, The 

Gospel According 10 John , vol. 1 (G缸den C旬， NY: Doubled旬， 19(6), p. 386 ;三、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系列，讀作“have it in its 白l11ness" ，參看 George R. Beasley-Murray, 

John (Waco, TX: Wo吋 Books ， 1987), p. 1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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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語一一即「更豐盛地得生命」。實際上，這種讀法也恰

好與以 KJV 為代表的那一類英譯《聖經》版本是相適的。

KαLπEPLσσÒV ËχωσLV一一馮象譯作「保它久長」。這一

翻譯同樣略顯模糊。所謂「保它久長J '可以理解為(一)

「久長地保住生命J '也可以理解為(二) I把生命保成

久長的」。倘是(一) ，則在文法方面與新標點和合本無

異，但把「更豐盛」改成「久長」。至於(二)如前所

述，是錯誤的。然而，把「更豐盛」改成「久長J '這恐

怕是不必要的。里德爾一司各特 (Liddell- Scott) <-希英詞

典.> (A Greek徊English Lexicon) 的“τEPLσσ的"詞條 9 含

義甚多，在歐幾里得 (Euclid) 那襄甚至指「奇數J '卻沒

有「久長j 的意思。與這襄相適的，只有「非常多J 之意一一一

故而，很多英譯版本譯作「豐盛J (以及「更豐盛J) 0 15 

以上檢察諸多譯本，發覺關於《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後半旬，值得繼續探討的，大抵就是新標點和合本所

代表的那種譯法一一「並且得的更豐盛J '視「生命」為

被省略的賓語名詞，把τEPLσσÒV理解為近似於副詞作狀

語。可問題也隨之而來，倘使τEPLσσÒV作狀語、意為「更

豐盛J '前ρLσσ仰的這一用法究竟有甚麼根據?或者說，

究竟根據甚麼便斷定πEPLσσÒV有這一用法?

里德爾-司各特《希英詞典.> '“περLσσ的"詞條雖

然詳細，卻只字不曾提及πEPLσσ加以副詞作狀語的用法一一

作副詞的，通常都是TTEPLσσWS 0 16 <- <新約〉神學詞典》

(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的情

形，也是如此。 17由是觀之，關於καL TTEPLσσ仰是χωσLV之為

15. Henry George Liddell & Robert Scott (ed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1996), p. 1387. 

16. 同上。

17. Gerhard Friedrich (ed.), 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 Bd.6 (Stu社g由t

W. Kohlharnm間， 1959), pp.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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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得的更豐盛J '既然就是「更豐盛地得生命J '就

需要對「更豐盛地」這一近似於副詞作狀語的用法作進一

步的解釋。

二、布爾特曼的失誤

關於「更豐盛地J 這一近似於副詞作狀語的用法，學

界確實有解釋，而且解釋較為一致。他們都傾向於認為， KaL 

πEpWCYÒV ËXWCYLV里的τEPLσσ仰，是形容詞作名詞用，只不

過是在翻譯的時候要稍作調整，把名詞意味( I豐盛J ) 

改造成副詞( I更豐盛地J) 0 18 

然而，這個解釋本身也還是需要解釋的。畢竟，

快PLσσ仰之為中性形容詞，要表達名詞的意味，一般情況

下都是通過與定冠詞連用。在《約翰福音》十章lOb 節這

裹，卻並沒有定冠詞。那麼，名詞的意味究竟從何而來?

伯納德 (J. H. Bemard) 在疏解《約翰福音》的時候，

首先把K此前ρtσσÒV ËXωσLV讀作 and may have it to the 

臼11 ，並指出這其實與《羅馬書》五章 20 節有關，意為 the

TTEρLσσECa of Christ's grace-- I基督的恩典的豐豐滿滿」

(按:這稟所擇的「豐豐滿滿J 是名詞) 0 19這是指《羅馬

書》五章 20 節所說的。TTEPETTEPLσσEUσEV 向 XáPLS' (新標點和

合本作「恩典就更顯多了 J) ，可的EP臼EρLσσEUσEV是動詞，

18 參看M血洞n R. Vincent, Word Studies in the New T，臼tament， vo1. II: The Writings 01 John 

(Gran，吐 Rapids ， MI: Wm. Eerdmans, 1887c, 1977), p. 190 : More abundantly (τ印Lσσòs). Lit. 

may have abundance ; R. C. H. Lens姐， The Interpretation 01 St. John .s Gospel (Minneapol妞，

MN: Angsburg, 1961c, 1963). p. 720 : The repeti世on of the verb may have make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urpose stand out more independently th祖 if Jesus had said only,“may have life 

and abundance." The neuter a吐吐echve 前pL<J0ÒVL古 treated as a noUll, “abund叩ce" or 

“sup世fluity" ， namely of all the blessings which go w址h the 甘ue spiritual life; hence not, 
“ may have it (life) abundantly" (R.v.)，曰“more abundantly" (A.V.), for this “ life" has no 

degrees 

19. J 旺 Bemard， Commentary 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John , vo1. II (Edinburgh: T. & T. 

Clark, 1928c, 1963), p.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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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καLτEPLσσ仰是χωσLV裹的前ρtσσÒV委實相去甚遠。這兩個

句子之間的語文關聯相當微弱 ， <z羅馬書〉五章 20 節不足

以作解讀《約翰福音》十章lOb 節的佐證。

有趣的是，伯納德還提到，由色諾芬 (Xenophon) <Z長

征記.Þ (Anabasis) 第七卷第六章第 31 段可知，而PLσσÒV

EXωσLV就是 have a surplus '即「有多餘J '也就是一一豐豐

滿滿地以至於有了多的。所謂有趣，是指伯納德竟然犯下

自相矛盾的錯誤，既以《羅馬書》五章 20 節為佐證，把

快ρLσσòv ËχωσLV理解為 have it to the full (這意昧著「生命」

作「有」的賓語) ，又關聯著色諾芬的文字，將其理解為

have a surplus (這意昧著「多 J 是「有」的賓語)。不過，

這里恐怕無需因之而卻步，還是有必要對這段色諾芬的文

字進行考察。

布魯斯 (Alexander Balman Bruce) 疏解《約翰福音》

十章 10b 節，直截了當地把πEPLσσÒV EXWC)"LV看成動賓結

構。他還明確地指出，前PLσσ仰是χELV在色諾芬那里就是指

to have a s凹plus '即「有多餘J 0 2。如此說來 3 色諾芬就是

一個不能迴避的話題。

就連德國的神學家布爾特曼，在解讀十章 10b 節的時

候也同樣很重視色諾芬。不過，對布爾特曼來說τEpW(JÒV

在xωσLV不是動賓結構。他認為，在色諾芬那里τEpW(JÒV

在χωσLV就是「比足夠了還要多」。但布爾特曼旋即又把「比

足夠了還要多」簡化，直接以名詞「充足J (fullness' 或

謂「豐豐滿滿J )代之。在他看來，耶穌為「羊」帶來「生

命J '還帶來了「豐豐滿滿J 0 21 

20. Alexander Balman Bru間， The Gospel 01 St. John (Grand Rapi釘， MI: Wm. B. Eerdmans, 

1951), p. 790 
21. Rudolf Bultm詛咒 The Gospel 01 John: A Commentary (甘.ans. G. R. Beasley-Murray;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71), p.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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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爾特曼、布魯斯、伯納德所語及的色諾芬《長征記》

第七卷第六章第 31 段，是一個問句一一句。 δLαχEL f1áσαVTES

μ主ν 孟V áφ8ÓVOlS TOLS 訂TLTlJδELOl弓， TTEpLTTÒV 0' 在χOVTES

TOÛTO E'l TL ÈÀáßETE TTapà 妥協ou; 0 22與這里讀解《約翰福音》

十章 lOb 節密切相關的，是市ρLTTÒVδ' 是χOVTES TOÛTO (按:

甘EpLTTÒV就是πEPLσσÒV)

OÙδLaXEL f1áσαVT白阱V E: V åφ8ÓVOlS TOLS 重TTLTlJOELOLS是

較容易理解的，就是「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 給

養相當充足...... J 0 d TL ÈÀ.á戶ETE 叫pà L:Eù8ou也不難把握，

就是「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里拿來了一點東西」。既然

在布爾特曼看來，市pLTTÒV 8' 是χOVTES TOÛTO裹的TTEpLTTÒV

δ' 是XOVTES意思是「比足夠了還要多 J '則不難推知，對他

而盲整句話是一一「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一一給養

相當充足，並且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里拿來了一點東

西，就比足夠了還要多」。意思倒是可以理解一一你們用

來過冬的給養原本就相當充足，而你們又從塞烏特斯那里

拿來了一點東西，你們在有了這一點東西之後，便是在相

當充足的基礎之上又多有了一點東西，可謂比足夠了還要

多。布爾特壘的思路，應該就是這樣。

據此可知，廿EpLTTÒVδ' 在XOVTES TOÛTO對布爾特曼而言

是指 「有了這一點東西便比足夠了還要多 J : ["有了

這一點東西」對應著TOÛTO 多 「比足夠了還要多 j 對應著

甘EpLTTÒVδ' 是XOVTES 。可問題是，文法層面又該如何對應?

既然布爾特曼堅決地把兩pLTTÒV 0' EXOVTES看成一個

結構， TOÛTO也就不可能被他看成是在χOVTES的賓語。如此

說來，他恐怕只能把TOÛTO看成賓格彤式作狀語，意為

22. Xenophon, Anabasis (廿ans. Car1elon L. Brownson; Carn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悍.588-589 (VII.6.3 1) 。或可參看色諾芬著，崔金或譯， <長征記:>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日5) ，頁 194 。但中譯文對這句話的理解不盡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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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而吉 J '對前ρLTTÒVδ' 是XOVTES進行修飾。由此便

需要對整句話略作調整一一「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

天一→給養相當充足，並且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里拿來

了一點東西，就有了這一點東西而吉你們的(給養)狀況

就是比足夠了還要多j

不難看出，所謂「比足夠了還要多」完全是一個意譯，

已經把前面的內容一一「給養相當充足j 囊括進來。「比

足夠了J 裹的「足夠了 J '是對「給養相當充足J 的摘取。

這意味看，前PLTTÒνδ' 是XOVTES如果就像布爾特曼所想的那

樣確實是一個結構，那麼它也只是指「比... ...還要多 J

或可謂「更多了j 。按照布爾特曼的思路，只能夠把整句

話這樣來理解一一「你們難道不是已經熬過了冬天一一給養

相當充足，並且既然你們從塞烏特斯那襄拿來了一點東

西，就有了這一點東西而吉你們的(給養)狀況就(在給

養方面比給養充足還要)更多了 j

布爾特曼實際上是犯了未及細察的失誤，錯把色諾芬

那里πEpLTTÒVδ' 在χOVTES的吉外之意「比足夠了還要多」當

成本意。他據此對《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所作的讀解，

也就是錯誤的。如果布爾特曼沒有出現失誤，那麼，他就

會意識到十章 10b 節里的情ρLσσòv ËχωσLV實際上是「更

多J '十章 10b 節應是「我來，是要叫羊有生命，並要叫

羊有更多 J 0 設若如此，他的讀解與布魯斯、伯納德(誠

然是伯納德提到的第二種意見)是相遁的。對布魯斯、伯

納德而吉，關於色諾芬的甘EpLTTÒVδ' 是χOVTES TOÛTO '應把

TOÛTO理解為賓格作狀語，把πEpLTTÒVδ' 是XOVTES理解為「有

更多」。故而，他們便認為《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里的

情PLσσÒV EXWOLV也是「有更多J (按:這襄所說的「更多」

是名詞) 、「有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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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如此，他們所作的論證 9 不外乎就是一一

TTEpLTTÒVδ' 在XOVTES在色諾芬那稟是「有更多 J '所以

前ρLσσ仰是χωσLV在《約翰福音》里也是「有更多」。他們

並沒有說清楚， πEpLTTÒV 8' 在XOVTES又或者πEPLσσÒV EXWCJLV 

為甚麼是「有更多」

三、正解: I還有」

普羅提諾 (Plotinusl <:九章集)> (Enneads l '有一句

話(同樣也是問句)也談到快pLTTÒV ELXE一一而 γàp av K的
TTEpLTTÒV ELXE VOÛ, WS äv voû vóηγαμ訂 TOLOÛTOV OV , OLOV μ訂

TÉ À.EOVγÉvvημα;on這裹的πEPLTT仰，同樣也就是甘EPLσσ仰。

《普羅提諾詞典)> (L臼icon Plotinianuml 的“πEPLσσ的鬥

詞條明確地提到這句話，指出πEPLσσÒV ELxE加「屬格J (VOÛ 

是VOÚS的屬格l '其實是固定搭配，類似於英語里的 over and 

above '也就是「除了... ...之外 J 0 24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

提示。

不過，詞條的編寫，往往過於追求凝練。細讀這一解釋，

不難看出更詳細的解釋應該是-----，rEpWCJÒV加屬格，與ELXE

組合，這是固定搭配，意為「除了.....之外還有...... J 或「除

了......之外又多有了 J '類似於英語裹的 to have ... ov叮 and

above 0 疑問代詞叫，是作ELx亡的賓語一一「還有...... J '便

是πEPLσσÒV VOÛ加ELxE TL) 。阿姆斯特朗(A. H. Armstrongl 

的英譯，就是這樣來進行解讀的。他把TLγàp av 閥、印印LTTÒV

dXE VOÛ譯作 For what could an intelligible have over and above 

23. P1otinus, Enneads VII (仕ans. A. H. Annsrong; Cambridge, MA: Harv旺d Universi大y Pr間比

1988), pp. 92明問 7.2.46)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由阿姆斯特朗 (A. H. Annstrong) 謝!

譯的《九章集》第七冊，實際上是一般所說的《九章集》第六卷第六篇至第九篇，這里

引自第六卷第七篇第二章第 46 段。

24. J. H. Sleeman & Gilbert Pollet (eds.), L叮叮on Plotinianum (Leiden: E. J. Brill, 1980), p.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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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 (...)? '即「這是因為一個可以思想的東西除了擁有

思想以外還能夠擁有甚麼呢(......) ?J 0 25 

倘仿照對普羅提諾這句話的讀解，視「πEPLσσÒV加屬格」

與，- ELXE):JQ賓語 j 是搭配，則可以順暢地解讀色諾芬的

1TEpLTTÒVδ' 是XOVTES TOÛTO 。在χOVTES TOÛTO是動賓結構，

甘EPLσσ帥的後面則省掉了「屬格」形式的內容。如果把內

容轉成「屬格」補上，則是一------rTEρLTTÒV [TWV È:m T lJOELWV TWV 

叫“VWV] δ' 在χOVTES TOÛTO 。整句話便是一一「你們難道不

是已經熬過了冬天一一給養相當充足，而且由於你們從塞

烏特斯那里拿來了一點東西， (除了那些相當充足的給養

之外，你們)就還有(按:或多有)了這一點東西? J 

這樣解讀色諾芬的πEpLTTÒVδ' 是χOVTES TOÛTO' 便與布魯

斯、伯納德有很大的不同。這種讀法的優勢在於 3 它很好地

解釋了πEpLTTÒV 。中性形容詞，通常意指「多J '但要是後

接「屬格J '便表示「除了... ...之外」、 「超出，.. ...之外」

的，在希臘語里πEpLTTÒV並非唯一。譬如形容詞在ÇOXOS的中

性複數訝。如，後接「屬格J '就表示 far above 即「超出...... J 
(荷馬《伊利亞特)> [Iliad]第十四卷第 257 句所說的前oxa

1TávT仙台意為「超出一切」一一一亦即「尤其J 26) 0 27如果

還是遵循布魯斯、伯納德的思路，則要進一步解釋前ρLTTÒV

δ' 是XOVTES里的1TEpLTTÒV如何從形容詞變成具有名詞意味

的 但這基本上不太可能得到解釋。

色諾芬《長征記)> ，連同普羅提諾《九章集》一起，

便提供兩起語文證據，表明πEPLσσÒV作為中性形式的彤容

25. P10tin凹， Enneads VII, p. 93 。由此可知 2 哈德爾 (Richard Harder) 的德譯雖是經典，關

於這句話的理解卻是錯誤的。參看 P10t血， Plotins Schriften Bd. I lI: a. Text und Ubersetzu嗯，

你:ans. Richard Harder; Hamburg: Fe!ix Meiner, 1964), pp. 252-253 。

26 參看羅念生譯， <伊利亞特} (羅念生全集第 5 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頁 354: I尤其想找到作惡的我」

27. Liddell & Scotl (eds.), A Greek-English L叮叮on ， p.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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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有一種用法是，它加「屬格」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結

構。完全可以想到，既然πEPLσσòv後面的「屬格」就是指代

前面剛剛提到的內容，那麼，在使用這一結構的時候，把

這一「屬格」省略，便是常態。值此「屬格」被略去之常

態，便也可視情況把甘EPLσσòv看成一個近似於可以單獨使用

的調彙，類似於副詞，表示「此外j 一一適於翻譯它的英

語詞彙，便是 besides 0 而即使τEpLCmòv明確地帶上「屬格」

又或者還與ELxE搭配， besides 的譯法也是適用的，作「除

了... ...之外還有」

有學者曾撰文探討十四世紀初的一本希臘文選，文選

裹恰好也有與πEPLσσòv有關的文字一一。ÉpEL 廿ÀÉov TL KaL 

前ρLσσ卸任何的 K吼叫峙，加印戶ÉßT] KE 廿áv吋 K拙的耐。這

位學者譯之為一-It bears everything collective1y and more 

besides, extravagant1y excessive, it has surpassed everything 

altogether at once 0 28其中 'K位前PLσσòv 詩句ωg被譯作 and

more besides, extravagantly excessive 。

詩句ω雪是標準形式的副詞，與剛才在舉例子的時候所

說到的形容詞詩句0<;'有關。可以把任何ωg直接譯作「尤

其J 一一歐里庇得斯( Euripides ) <Z酒神的伴侶 ]1 (The 

Bacchae) 第 1235 行所說的詞句ω8' 印區，就是 but myse1f 

especially ，即「尤其是我 J 0 29至於這里的πEPLσσ妙，既然

是單獨使用，則應作「此外」 即 besides 。故而 'K叫

廿EPLσσ仙詞句ωg直譯便是 and besides especially 0 或可對那

位學者的翻譯略作調整 It bears everything collective1y 

28. Ruth Macrides “Poetic Justice in the Patriarchate: Murder and Cannibalisrn in the 

Provinces", in Gregory Nagy (ed.), Greek Literature in the Byzantine Period (Oxford: 

Routledge, 2001), pp. 341-372 
29. 參看歐里庇得斯著，張竹明、王煥生譯， 1{歐里庇得斯悲劇，下} (古希臘悲劇喜劇全

集第 5 卷，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7) ，頁 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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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sides, especially, it has surpassed everything altogether 

at once 0 

有這三個文本例證作為基礎，便可看于對《約翰福音》

十章 10b 節的情PLσσÒV問題進行處理。把前PLσσÒV理解為副

詞作狀語，這一思路現在看來並沒有錯。但經過這番論證

可知，不能把它理解為「豐富」、「更豐盛J '而應理解

為，或者是「此外J '或者「除了... ...之外」。具體來說，

還需要看前ρLσσ仰是不是單獨被使用。既然十章 10b 節後

半句所說的是K位市PLσσ仙似ωσ凹，涉及到「有J '那麼 3

就不能解作「此外J '只能理解為「除了... ...之外還有 J

如果τEpWCYÒV後面的屬格被省掉，則「除了.. ...之外還有J

便可簡化為「還有」

據此可知，甘EPLσσÒV後面被省略掉的「屬格J 形式的

名詞，就是十章 10b 節前半句所談的「生命J 0 十章 10b

節後半旬，當是「除了生命之外還有J 。十章 10b 節解作一一

「我來，是要讓它們有生命，而且還要讓它們，除了(生

命)以外雪還有...... J '甚至還可進一步簡化為 「我

來，是要讓它們有生命，要讓它們還有」

根據以上論證可知，關於《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KαL

περLσσÒV EχωσLV '確實可以把前PLσσÒV理解為近似於副詞

作狀語。新標點和合本的「更豐盛的 J '又或者 more

adundant1y 等等，就這一點而育是正確的。但這個近似於副

詞作狀語的情PLσσ仰，應被理解為「還」而非「豐盛J 抑

或「更豐盛J 0 30 

30. 除了《約翰福音》十章lOb 節，前Pl(J(JÒV在《新約》里還出現四次。在〈哥林多後書》

九章 l 節里 3 中性形容詞前PLCJCJÒν作表語，引導無人稱句子。《馬太福音》五章 37 節、

《羅馬書〉三章 l 節，市pLO'aòv均與定冠詞連用(故可被看成名詞) ，具有名詞的意味，

指「多」。但對《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解讀而育，這三處文字沒有參考價值。至於

《馬太福音》五章 47 飾，情況則稍微複雜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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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還有甚麼? : {約翰福音》的十字架神學

景接若要回答的問題是，在十章 10b 節裹，除了生命

以外，要讓它們(群羊)還「有」甚麼?換言之，在κ叫

甘EPLσσòv ËXωσLV里，是χωσ凹的賓語究竟是甚麼?

賓語不可能是「生命」一一既然已經「除了生命」

「祥的更豐盛」的譯法，也就不單「更豐盛」是錯譯(應

為「除了... ...以外 J) ，就連「得的」也譯得不夠準確，

因為它把生命看成「得」的賓語。

十章 11圓的節所談的，是「好牧人為羊捨命」主題:

1 11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12若是僱工，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

羊，趕散了羊群。 13 僱工逃走，因他是僱工，並不顧念羊。

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15 正如父

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我另外有

羊，不是這園里的;我必讀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

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17 我父愛我;因我

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 18 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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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五章的節，希臘原文是“間L 是卸的行的l1CY8E TOÙ" ciÒEÀ中oùçuμWV !1ÓV帥，

TL 前plσσÒV TTOlELπ;0古x\ Kα1 oL E8vLKOL TÒ alJTò 1TOWÛσ叭"新標點和合本作 「你們若

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川甘情PL(J(JÒV

πOLELT亡，便是「比人有甚瘦長處」。這其實是把前pLCHJÒν看作中性形容詞，修飾中性的

疑問代認TL 0 I 比人有甚麼長處J '也就是 I (你們)做出了甚麼更多的(事情)嗎? J 。

所謂「做出了甚麼更多的(事情) J '顯然是指一一一與外邦人相比， I你們做出了

甚麼更多的(事情)嗎 J 0 基於這種思路，也就確實可把 I (你們)做出了甚麼更多的

事情門，改換為「比人內|按-指外邦人)有甚麼長處J 0 受《馬太福音〉五章的

節的啟發，或也可把約翰福音十章 10b 節的TTEpL(J(JÒV理解為中性形容詞。只是其所修飾

的，不是之前提到的「生命J (zoe) ，而是被省略的某個中性名詞或代詞。問i 用plσσÒV

Ëx叩凹，便要被理解為「有更多的東西」。這樣來解讀，算是解決了十章lOb 節的問題。

但問題是，這種解決方案缺乏可推廣性。實際上，就像在文中所談到的，古代文本里另

有兩個例句(普羅提諾、色諾芬)也周到了市plσσ仰和Èxwσ lV這兩個詞(只是在χωσ凹的

形式略有變化而已) ，就不能這樣來解讀。倒是反過來，就算是《馬太福音》五章的

節里所說的圳市pLcmòv TTOLELT亡，要是把前plσσÒV理解為[還J '也是可以說得遍的

「你們如果只是給你們的兄弟請安，那麼你們還做了甚麼呢J 0 兩種讀法孰優孰劣，也

就不盲而喻。解釋《約翰福音》十章lOb 節前plσσ妙的學者，基本上都不提《馬太福音》

五章的節，恐怕也是由於他們都覺得沒有可能由之反推至《約翰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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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的。我有權柄拾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

受的命令J (新標點和合本)

在福音書里， I好牧人為羊捨命J (T訂vψu叭ναÙTOÛ

TL8T]CJLVV朮ρTWVτρ。例TWV) 也是《約翰福音》所特有的一

個主題。耶穌為羊所捨的「命J '原調其實就是「靈魂」

(ψUX訂)。許多譯本傾向於把《約翰福音》里的 zoe 、 psyche

都譯作 life 。必須要指出的是，即使已經用同一個詞 life 來

翻譯這兩個在《約翰福音》裹均被賦予特別意味的詞，也

還是應該注意到，這是兩種內涵頗有差別的 life 0 

格外看重「屬靈人 J 者，如施維登堡( Emanuel 

Swedenborg) 或者倪拆聲、李常受，會特別願意闡述《約

翰福音》裹 zoe 、 psyche 之間的差別。施維登堡更願意把《約

翰福音》裹的 psyche 稱作 the life of the body ，不過是「身

體的生命」而已。 31倪拆聲便說， I有的讀《聖經》的人指

明:在希臘文里有一個生命宇: (一)比阿司(引按: Bios) , 

(二)樸宿刻(按: psyche) , (三)奏厄(按: zoe) 

這三個字雖然都是說生命，但他們所說的生命，卻各有不

同的意思。比阿司是指著肉體的生命說的。當主耶穌說，

寡婦將一切養生的，都獻給神，就是用這宇。奏厄就是最

高的生命，靈的生命。《聖經》用永生的地方，都是用奏

厄這個字。樸宿刻就是叫人有生機的生命，就是人天然的

生命，就是魂的生命。《聖經》中說到人的生命時，就是

用這一個字。 J 32這種談法，或許在旨趣上有奢談 psyche 、

31. Emanue1 Swedenbo嗨， The Apocalypse, Vo1. 1v (甘ans. the trans1ator of由e Arcana Coe1estia; 

London, 1814), p. 525. 
32 倪拆聲， <屬靈人》上冊(第一輯第十二冊) (台北.台灣福音書房， 1991) ，頁 27 ，還

可參看頁 28 (1好牧人為羊捨命令約十 11 ，肘， 27) 。也可參看 Watclnnan Nee, The Spiritual 

Man , Vo1. 1 (New York: Christian Fellowship Publisl時間， 1968c, 1977), pp. 23-24 。至於李常

受，或可參看 Witness Lee, 1，之& 3 Joh, Jude, Vo1. 2 (Anabeim: Living S出amMinis旬， 1984), 
p.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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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的差別之嫌。但 zoe 、 psyche 這兩個詞在《約翰福音》

里的差別，卻是不爭的事實。尤其是《約翰福音》十二章

25 節把 psyche 、 zoe 分別開來，能同「永恆的」一詞搭配

的只是 zoe 而非 psyche '可謂一明證。

《約翰福音》里的 zoe 之為 life '是指由於信仰而加入

上帝團契的那種 life' 可說是一種屬靈層面的生命(基督教

神學意味的「永生J ) 。而《約翰福音》十章 11 節(及其

他涉及「捨命J 的語句)里的 psyche 之為 life '卻是一種

可捨的 life 。就此而言，漢譯把 zoe 譯作「生命」而把 psyche

解作「命J '確可謂一相對較好的解決辦法，生動而又不

乏辨別度(當然，倪拆聲把 psyche 稱作「魂J '也仍然有

很可回昧的地方) 0 33 

33. 有鑑於多數譯本都以同一個詞 life 來譯《約翰福音》裹的 psyche 和 zoe' 則可推知一般

都傾向於認為 zoe 、 psyche 這兩個詞在《新約》里是同義的。但很顯然，學界到目前為

止並沒有給出有力的論證。這里擬以德國學者赫爾瑪尼教授 (Friedrich Hermanni) 的論

述為例，來闡述這種「同義J 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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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瑪尼教授近來在一本談論「身體/靈魂」關係問題的重要著作裹指出， r在《新

約》裹 psyche (引按靈魂)概念與生命即 zoe 基本上是同義的 J ' {新約》所說的「靈
魂j 便與希臘哲學、尤其柏拉圖哲學所理解的「靈魂j 不同，它「不是一種自足的機能，

並沒有從上帝那里獲得一種屬於它自己的，甚至向外借出的權有剖， r在任何一個時刻，

都要靠土帝才能成其為牢固、謹嚴、穩定的 J 0 參看 Friedrich Herman血， Das Leib-Seele

Problem. Anlwortversuche aus medizinisch-naturwissenschaβlicher， philosophischer und 

theologischer Sicht (München: Fink, 2006), p. 233 。

赫爾瑪尼教授的這一論述，實際上也是較有代表性的。它嚴肅地強調，基督教神學

與希臘哲學在「靈魂J 觀方面存在著重要的分野。然而 3 赫爾瑪尼教授的這種看法在論

證方面存在看明顯的就漏。

《新約》所說的「靈魂」與希臘哲學所說的「靈魂」有根本性的區別，這一點固然

是以《新約〉裹的希臘詞「靈魂」與一般所理解的希臘詞「生命」是向義詞這一點為基

礎 3 但這是不是就意味看 {新約》里的希臘詞「靈魂」與《新約〉里的希臘詞“生

命"是同義詞有假如發現《新約》里的希臘諦「生命」與《新約》里的希臘詞「靈魂」

並非同義，則可知以上論證其實存在看概念偷換的錯誤一一實際上，與《新約》里的希

臘詞「靈魂」同義的，並非《新約》里的希臘詞「生命J '而是「生命」一詞在《新約》

以外的文本里的使用。

最近，奧地利學者基爾希施勒格 (Wa]ter Kirchschläger) 敏銳地指出，就《約翰福

音》而育， r靈魂」、「生命J 這兩個概念在內涵方面其實有明顯的差別。《約翰福音》

談中U咐，總是在講從生到死的關鍵變化(第十章第 11 句、第 15 句、第 17 句、第 24

句，第 12 章第 25 句等等) ，談C叫(第六章第 48-58 旬，第 10 章第 10 旬，第 20 章第

31 句) ，則是在講「加入到上帝的團契以後就具有了一種不再受約束的充實生命J

參看 Walter K.irchschläger,“Tod, Auferstehung, Erlösun臣"， in Hermann Häring (ed.),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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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命J ' I靈魂J 竟然是「為J 羊可「捨」的。《約

翰福音》的這一說法，委實值得留意。亨格爾教授 (Martin

Hengell 曾說，{約翰福音》在「十字架神學J (theologia crucis) 

方面有一個特別之處，那就是強調耶穌的死(十字架事件)

的「為...... J 的意味。在《約翰福音》里，介詞「為」有九

次是在指示耶穌受難一事。其中六章 51 節談到， I我所要

賜的糧就是我的肉，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對亨格爾而吉 9

耶穌在這里把「肉身」同「為J 關聯，並非偶然，而是在呼

應一輩 14 節所說的「道成肉身J 0 34這里則還擬對亨格爾教

授的這一說法作一補充。既然《約翰福音》的「十字架神學」

的特點是強調「為...... J 的意味 3 則可知十章 11-18 節的「為

羊捨命J 一說亦當是《約翰福音> I十字架神學」的重要內

容。約翰對十字架事件的意義進行敘述，既通過「造成肉身J

學說賦予「肉身」一詞以深刻的內涵，也通過「好牧人為羊

捨命j 一說賦予「靈魂」一詞以別樣的意味。

有鑒於「好牧人為羊捨命」是《約翰福音〉里所特有

的一個重要說法，也就有理由推定十章 10b 節「還有...... J 
盲所未盡的，當與這件事情有關。耶穌的來，不單是要讓

人樹立信心，加入到上帝的團契裹一一「得生命J '還要

讓人知道《新約〉的締結是以耶穌這位好牧人「為羊捨命」

為中保。

概而育之，既然這里從語文學方面、從義理方面清楚

地指出十章 10b 節里K位前ρLσσ仰是XW(JLV的意味 9 則或可仿

致新和合本的譯筆，將十章 10b 節譯作一一一「我來，是要

Jesus d，臼 Papstes. Passion, Tod und Auferstehung im Disput (Berlin: LIT. 2011). pp. 57-82 ' 
見頁 71 注 49 。這里擬認同基爾希施勒格的觀點。

34. Martin Henge1,“The Pro1ogue of the Gospe1 of Johan", in Martin Henge1, Theologische, 

historische und biographische Skizzen (Kleine Schriften VII;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10), 
pp. 34-63 '見頁 39 。這篇文章原載 R. Bauckham & C. Mosser (ed.), The Gospel of John and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恤， MI: Eerdmans, 2008), pp. 265心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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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羊有生命，要叫羊還有J (改成粵語，或許更有趣味

「我來，係要佢蝴有生命，我還要佢蝴仲有J ) 。這里的

「還有 J (抑或「仲有J) ，是指「還有為羊捨命的好牧

人」。從「叫羊有生命」到「叫羊還有(為羊捨命的好牧

人) J '內涵也恰好是遞進的一一前者不過是說「羊」
後者則還說到羊與牧人的關係。關於十章 10b 節的翻譯，

也就不可以把「羊」意譯為「人J '否則將不能與十章 11

節「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順腸地銜接。

關鍵詢: !(約翰福音》 希臘文《新約:> I還有 J

「要叫羊還有」

作者電部地址: yangjunjie@bnu.edu.cn 

66 



LOGOS & PNEUMA Chinese Joumal ofTheology (No.42 Spring 2015) 

kai perisson echδsin: 

A New Reading of John 10:1 Ob 

YANG Ju吋ie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kai perisson echδsin" (John 10:10b), there are two 

main translations in the English world. While some translate it 

as “have life more abundantly", many others prefer to the 

translation of “ have life to the full". But having the sentences 

by Xenophon and Plotinus as the philological proof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kai perisson echδsin" means originally to 

be “and besides (the life), have弋 where the noun “ life" is not 

the object of the verb “echδ~sin". The actual object of the verb 

“echãsin" in 10: 10b is the good shepherd giving his life to the 

sheep. 

Keywords: Gospel of John; Greek New Testament;peri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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